
（上接

D49

版）

２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李胜男、王生、李雅君。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为发行基准价；

（

２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以下公

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

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股票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则：

根据以上定价原则，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基准价为

１０．９７

元

／

股。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因此，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如本预案公告后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本公司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仍将按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以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拟向李胜男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３

，

８１９

万股，拟向王生发行

Ａ

股

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１４３

万股，拟向李雅君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１９３

万股。 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作价及

股票发行价格确定。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６

、锁定期安排

李胜男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王生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李雅君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之后需按照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７

、滚存利润的安排

交易标的公司于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全部由上市公司享有，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上

市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８

、损益安排

在相关期间，金宏矿业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李胜男以等额货币向上市公司补足；辽宁

中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王生、李雅君以等额货币向上市公司补足。

二、 利润预测补偿

鉴于金宏矿业主要资产采用未来收益的现金流折现方法进行评估，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李胜男与本公司签

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对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金宏矿业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如下：

（一）利润承诺数

利润承诺数将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金宏矿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二）实际盈利数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宏矿业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金宏矿业实际盈利数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核报告所载金宏矿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

（三）补偿的实施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金宏矿业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实际盈利数不足李胜男承诺净利润数的，本公司以总价人

民币

１．００

元定向回购李胜男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李胜男认购的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数。

２

、股份补偿数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当年股份补偿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

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经计算，当年股份补偿数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３

、若上述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本公司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

日内书面通知李胜男， 李胜男承诺于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６０

个交易日内将按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应回购股份

无偿赠送给本公司除李胜男之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根据初步预估，金宏矿业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估计数分别为

２３００

万元、

２７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０

万元。 在本次交易

正式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本公司将与李胜男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

确。

三、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前，李胜男、王生、李雅君与北京利尔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额 收入总额

金宏矿业账面值

３

，

６２５．２４ ３２４．３７ －

辽宁中兴账面值

３７

，

４２１．６９ １８

，

９８３．１９ ３０

，

９１１．２８

标的资产账面值合计

４１

，

０４６．９３ １９

，

３０７．５６ ３０

，

９１１．２８

标的资产成交金额合计

６７

，

２００．００ －

北京利尔

２３５

，

５９５．２０ １８９

，

２２９．４３ ９１

，

９５８．５９

比例

２８．５２％ ３５．５１％ ３３．６１％

注：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财务数据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标的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额、收入总额占上市公司相应项目的比例均低于

５０％

，按照《重组办法》中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认定标准，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赵继增先生，本次交易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继增先生，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

制权变化。

六、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李胜男、王生、李雅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６

，

１５５

万股，约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

，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约为

６．７２

亿元。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第七条的规定。

七、 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

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北京利尔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１

、本次交易方案需获得北京利尔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方案需获得北京利尔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方案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李胜男持有的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王生和李雅君合计持有的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

李胜男合法拥有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完整的所有权，除本预案第八节“六、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安排”，拟将其所

持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履约保证外，上述股权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

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王生和李雅君合法拥有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完整的所有权，除本预案第八节“六、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安排”，拟

将其所持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履约保证外，上述股权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

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标的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和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公司的评估净值确定。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

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一、 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基本情况

（一）金宏矿业基本概况

公司名称

：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１

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９１５７７５２－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１０３８１７９１５７７５２６

法定代表人

：

李胜男

经营范围

：

菱镁矿露天开采

、

菱镁石深加工及销售

、

镁石系列耐火材料经销

。

（二）金宏矿业历史沿革

１

、公司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更名前的名称）股东李胜男签署公司章程，决定

设立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李胜男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比例

１００％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营口分所出具辽中衡营验字［

２００６

］

２０３６

号验资报告，确认股东李胜男已足

额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 海城市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取得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２０１３８１１９１０１７３

。

２

、第一次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金宏矿业注册资金由原

５０

万元增加到

５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由李胜

男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鞍山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鞍华诚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对金宏矿业该次增资

进行验证，确认金宏矿业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变更， 并核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

。

３

、公司名称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并修改章程相关条款。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 并核发了名称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３３１１１

。

４

、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金宏矿业唯一股东李胜男决定将金宏矿业注册资本从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０００

万元，该次增资由李胜男

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辽宁明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宏矿业该次增资进行验证，并出具辽明和会验［

２０１２

］

２３９

号《验资报

告》，确认金宏矿业收到本次增资款。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该次变更，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金宏矿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金宏矿业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四）金宏矿业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金宏矿业主要从事菱镁矿的开采与加工。 金宏矿业拥有证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的采矿许可证，矿区位于

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最近三年金宏矿业主要进行矿山项目建设及矿山开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做出关于对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批复（辽安监函字［

２０１１

］

２２４

）号，同意投入生产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金宏矿业矿山开始投产，证载开采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当地政府开

始修理通往金宏矿业矿山的公路，受此影响，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金宏矿业实现销售收入

３２７

万元，实现利润

６．６

万元。

（五）金宏矿业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０１５．０２ ３

，

６２５．２４ ２

，

００５．６８

总负债

３

，

７５４．８９ ３

，

３００．８７ １

，

５９１．０３

净资产

２６０．１３ ３２４．３７ ４１４．６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８．１２ － －

营业利润

－６４．２４ －９０．２８ －２６．５４

净利润

－６４．２４ －９０．２８ －２６．５４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金宏矿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投产，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尚未实现盈利。

（六）金宏矿业所持矿业权情况

１

、矿业权基本情况

金宏矿业目前持有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核发的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如下：

采矿权人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矿山名称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 菱镁矿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

生产规模

１００

万吨

／

年

开采深度 由

６７５

米至

４２０

米标高

，

共有

１３

个拐点圈定

有效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２

、矿区位置及交通条件

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矿区位于海城市马风镇王官村，东部与辽阳县接壤，西距海城市约

４０

公里，该矿区有海城市

经马风镇至辽阳吉洞峪公路由矿区西侧通过，交通方便。

３

、矿区范围及矿区面积

金宏矿业王官厂矿区由

１３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为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６７５

米

－４２０

米，其范围拐点坐标及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

矿区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表（

８０

坐标）

序号

平面直角坐标

序号

平面直角坐标

Ｘ Ｙ Ｘ Ｙ

１ ４５１８２５５．４２２ ４１５０７０８６．３６ ８ ４５１８０１４．４１９ ４１５０７４７１．３６

２ ４５１８８５９．４２７ ４１５０７４５１．３６ ９ ４５１７９５９．４１９ ４１５０７３５１．３６

３ ４５１８８５９．４２７ ４１５０７５１９．３６ １０ ４５１７９５９．４１９ ４１５０６９５１．３６

４ ４５１８５６２．４２４ ４１５０７５１９．３６ １１ ４５１８０４２．４２ ４１５０６８２４．３５

５ ４５１８５６２．４２４ ４１５０７６１１．３６ １２ ４５１８０４２．４２ ４１５０６７７４．３５

６ ４５１８３６４．４２２ ４１５０７６８２．３６ １３ ４５１８２１４．４２２ ４１５０６７７４．３５

７ ４５１８２２４．４２１ ４１５０７６８２．３６

４

、矿业权的取得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李胜男通过协议方式受让编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的探矿权。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出

具《探矿权证明》，证明勘查许可证号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的探矿权在勘查区内无其他矿业权设置，探矿权权属无争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李胜男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证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４６０

。

２００９

年， 海城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

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采矿权人为海城金宏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菱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１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开采深度由

６７５

米至

４２０

米，共有

１３

个

拐点圈定。

２０１０

年因国土资源部实行全国采矿权统一配号，金宏矿业采矿权许可证号变更为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金宏矿业向海城市国土资源局、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和辽宁省国土资源厅提交《采矿权人及矿山名

称变更登记申请报告》，申请变更采矿权人名称和矿山名称为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海城市国土资

源局出具证明，该矿区权属无争议，矿区范围和占用土地无纠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金宏矿业取得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核发的名称变更后的采矿许可证。

５

、矿业权近三年的权属变更情况

金宏矿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因矿区坐标系统转换，于

２０１０

年重新办理了采矿证。至今，该采矿权权

属未发生变更。

６

、该矿业权资源条件及评审备案情况

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王官厂绿泥石、菱镁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备案证明（辽国土资

储备字［

２００８

］

０６８

号），金宏矿业矿山菱镁矿地质储量

６

，

６５１．１１

万吨，可采储量

４

，

８２６

万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八队出具《辽宁省海城市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金宏矿业保有资源储量为

５

，

５６２．９０５

万吨，其中：特级品占

２０．７４％

，一级品占

３９．３０％

，二、三级品占

３９．９６％

。该次核实的菱镁矿资源储量较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地质储量减少

９０３．９６５

万吨，主要是由于矿区范围较原详

查勘探区坐标误差所致。

截止本预案签署之日，金宏矿业尚未完成国土资源部储量备案工作。 上述储量核实报告能否取得国土资源部的储

量备案存在不确定性，其所载菱镁矿储量规模存在变动风险。

７

、矿业权的其他情况说明

金宏矿业持有的采矿权系通过探转采的方式获得的非国家出资探矿权，无须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根据海城市国

土资源局王石中心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金宏矿业具有合法的矿山开采手续，已按相关规定缴纳各种费用。

根据海城市公安局下发的（海）公治［

２０１１

］年第

８２

号《爆破作业“一体化”服务通知单》的要求，海城市聚威爆破公司

为金宏矿业提供爆破作业“一体化”服务，爆破服务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金宏矿业开采出的菱镁矿特级矿石和一级矿石直接出售；二级、三级矿石进行浮选深加工后销售。

２０１２

年金宏矿业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其持有的采矿权在浦东发展银行办理了质押。金宏矿业采矿权不存在查封等其

他权利限制，也不存在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七）金宏矿业涉及立项、环保、用地、安全等有关报批事项的许可和批复情况

１

、 立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海城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意对金宏矿业王官村菱镁矿矿山建设补充立项，出具海发改预核字（

２０１２

）

１７９

号《关于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村菱镁矿矿山建设项目的核准意见书》，同意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村菱

镁矿矿山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矿区面积

０．４１０２

平方公里，年开采菱镁石矿

１００

万吨。

２

、 安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金宏矿业取得由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辽）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１

］

ＸＳ０３０１４Ｌ

。

３

、 环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海城市环境保护局对金宏矿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报告》出具海环验（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号意

见，认为金宏矿业年开采

１００

万吨菱镁矿建设项目基本符合“三同时”环保验收条件，可以正式生产使用。

４

、 土地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申请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的复函》（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

６６０

号），辽宁省采矿用地开

展改革试点，对于露天开采的矿山可使用矿山临时用地。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底、

２０１２

年初出台了《关于印发辽宁

省采矿用地改革试点审批工作程序的通知》、《辽宁省采矿用地方式改革试点方案编制与申报工作指南》 等配套文件，

金宏矿业正在申请办理相关矿山用地手续。

（八）已取得的相关经营证照情况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有效期

采矿证

Ｃ２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２６１１０００４３３５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

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

（

辽

）

ＦＭ

安许证字

［

２０１１

］

ＸＳ０３０１４Ｌ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安全资格证书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５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６

１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０００５７

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３００１８６

１２０２１０４０３００１８７

鞍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民用爆破物品安全员

３２３０５

鞍山市公安局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九）金宏矿业的主要优势

１

、资源储量优势

我国菱镁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辽宁省拥有的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

１／４

，占中国储量的

２／３

。

金宏矿业拥有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王官厂菱镁矿，根据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八队出具《辽宁省海城市辽宁金宏

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金宏矿业保有资源储量为

５

，

５６２．９０５

万吨。

２

、资源品位优势

金宏矿业马风镇王官厂菱镁矿是以特级品、一级品为主的大型矿山，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其中特级品、一级品约占

６０％

，整体矿石品质高，开采条件好。

３

、开采规模优势

辽宁省为合理调整矿山开发布局，优化矿山企业结构，推进菱镁矿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整治整合工作，制订了《鞍

山—营口地区菱镁矿勘查开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产业规划》、《鞍山市菱镁矿等优势资源专项整治整合工作实施方

案》等一系列矿产发展政策规划。 海城市《鞍山

－

营口地区菱镁矿勘查开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产业规划海城地区实

施方案（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建立和完善

５

大菱镁矿开发基地，菱镁矿开采总量控制在每年

８００

万吨；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矿山企业数量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７

家降至

１８

家。

金宏矿业菱镁矿位于马风镇王官厂，是海城市要求建立和完善的

５

大菱镁矿开发基地之一。 《鞍山

－

营口地区菱镁

矿勘查开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产业规划海城地区实施方案（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规划以金宏矿业为龙头与当地菱镁矿加工

企业共同组建集开采、加工、科研和工贸于一体的海城祝家菱镁经济产业园区。 金宏矿业菱镁矿开采规模达到

１００

万吨

／

年，在菱镁矿开采总量控制的背景下，具有明显的开采规模优势。

（十）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及定价依据

１

、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及增值情况

根据初步预估，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约为

４．１７

亿元，较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增资完

成前的净资产

０．０２６

亿元增值约

４．１４

亿元，增值约

１５９．３９

倍，较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增资完成后的净资产

０．２７

亿元增值约

３．９

亿元，增值约

１４．４４

倍。

本次交易标的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确认的金宏矿业的评估净值确定。

２

、预估方法说明

本次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并以收益法进行验证，其中金宏矿业所涉及的矿业权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

１

）预估的前提

ａ．

本次预估以委估资产的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产权利益主体变动包括利益主体的全部改变和部分改变；

ｂ．

本次预估以公开市场交易为假设前提；

ｃ．

本次预估以企业维持现状按预定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为前提。 企业的所有资产仍然按照目前的用途和方式使

用，不考虑变更目前的用途或用途不变而变更规划和使用方式；

ｄ．

本次预估以企业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各种会计凭证、账簿和其他资料真实、完整、合法、可靠，不存在其他法

律障碍，也不会出现产权争议为前提。

（

２

）预估的基本假设

ａ．

宏观环境相对稳定假设：国家现有的宏观经济、政治、政策及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无重大变化，社会

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保持现行状态，不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波动；国家税收保持现行规定，

税种及税率无较大变化；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等无重大变化；

ｂ．

经营环境相对稳定假设：企业主要经营场所及业务所涉及地区的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经营环境无重大改变；

企业能在既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任何政策、法律或人为障碍；

ｃ．

除基于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可以把握、有明确预期的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以外，国家税收政策保持稳定性，不

考虑其他税收政策变化因素。

（

３

）预估的具体假设

ａ．

企业提供的持续经营状况下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测合理；

ｂ．

假设企业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其所有资产的取得、使用等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

ｃ．

假设企业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充分能力推动公司发展的计划，保

持良好的态势。 被评估单位的管理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及人才风险等处于可控范围或可以得到

有效化解；

ｄ．

假设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的资产规模及构成、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及费用的构成以及经营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不

发生较大变化。 不考虑未来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商业环境等变化可能导致的资产规模、构成以及主营业务等变

化所带来的损益变动；

ｅ．

假设企业每一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费用、更新及改造等的支出，在年度内均匀发生；

ｆ．

假设企业在未来的经营期内，其成本和管理等各项期间费用不会在现有基础上发生大幅的变化；

ｇ．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３

）资产基础法的具体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具体而言，各类主要资产的预估方法如下：

ａ

、流动资产：本次预估将其分为以下几类，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分别进行评估：

（

ａ

）货币类流动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进行核查，以核实后的价值

确定评估值。

（

ｂ

）应收预付类流动资产：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在清查核实其账面余额的

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回收的数额确定评估值；对预付款项根据所能收回的货物或者服务，以及形成的资产或权

利确定评估值。

ｂ

、非流动资产

（

ａ

）设备类、房产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即：评估值

＝

重置成本

×

成新率

（

ｂ

）矿业权

根据《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即

ＤＣＦ

法。 矿业权评估中

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

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金宏矿业菱镁矿矿石开采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开采出的特级矿石和一级矿石直接出售；二级、三级矿石进行浮选深

加工后销售。 本次预估技术经济参数可参考矿山有关资料及实际生产数据而确定；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规定的

采矿权评估方法及适用条件，本次预估具备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

ｃ

）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核实延所得税资产形成原因，了解相关原因的变化情况下，根据形成原因的变化情况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进行相应调整确定评估值。

ｄ

、负债

负债的评估值根据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

（

４

）收益法的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此次评估被评估企业的

全部股东权益选择现金流量折现法。 根据被评估企业未来经营模式、资本结构、资产使用状况以及未来收益的发展趋

势等，本次现金流量折现法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价值

－

有息负债

企业整体价值

＝

营业性资产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有关折现率的选取，采用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

ＷＡＣＣ

”）。

ＷＡＣＣ

模型可用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ＷＡＣＣ＝ 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其中：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ｔ＝

所得税率

３

、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预估增值主要原因

本次拟购买资产增值幅度较大，主要为矿业权评估增值，本次预估中，金宏矿业所持矿业权估值情况如下：

（

１

）矿业权预估情况

根据对金宏矿业销售收入、成本、税费等的预测，矿业权估值现金流及现值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一 现金流入 合计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５３

１

销售收入

５６３

，

９９９ ３

，

２０５ ３

，

８６９ １１

，

１１９ １４

，

２０８ ５３１

，

５９８

２

回收固定资产残

（

余

）

值

５

，

２１９ － － － ５

，

２１９

３

回收流动资金

２

，

０２７ ２

，

０２７

４

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３

，

１０３ ４５２ ５８３ － － ２

，

０６８

小计

５７４

，

３４８ ３

，

６５７ ４

，

４５２ １１

，

１１９ １４

，

２０８ ５４０

，

９１２

二 现金流出

－

１

后续地质勘查投资

－ －

２

无形资产投资

１

，

３００ １

，

３００ －

３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

，

５１４ １０

，

１６４ ３

，

３５０ －

４

更新改造资金

２０

，

１３４ － － － ２０

，

１３４

５

流动资金

２

，

０２７ ２

，

０２７ －

６

经营成本

１７２

，

５００ ８３３ １

，

０６１ ２

，

５１８ ４

，

３７５ １６３

，

７１３

７

销售税金及附加

６８

，

５０２ ６３０ ７９８ １

，

６７２ １

，

７０８ ６３

，

６９４

８

企业所得税

７３

，

８１７ ４３６ ３８８ １

，

５６０ １

，

８５９ ６９

，

５７４

小计

３５１

，

７９４ １３

，

３６３ ７

，

６２４ ５

，

７５０ ７

，

９４２ ３１７

，

１１５

三 净现金流量

２２２

，

５５５ －９

，

７０６ －３

，

１７２ ５

，

３６９ ６

，

２６６ ２２３

，

７９８

四 折现系数

（

ｉ＝９．５％

）

０．９６２９ ０．８７９４ ０．８０３１ ０．７３３４

五 净现金流量现值

４１

，

７３５ －９

，

３４６ －２

，

７８９ ４

，

３１２ ４

，

５９５ ４４

，

９６３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辽宁省海城市马风镇王官厂绿泥石、菱镁矿详查地质报告评审备案证明（辽国土资储备

字［

２００８

］

０６８

号），金宏矿业矿山菱镁矿地质储量

６

，

６５１．１１

万吨，可采储量

４

，

８２６

万吨。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一〇八队出具

《辽宁省海城市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司王官厂菱镁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金宏矿业保有资源储量为

５

，

５６２．９０５

万吨。 鉴于金宏矿业尚未修改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本次预估中可采储量按比例估算为

４

，

０３６

万吨。

鉴于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开始投产，菱镁矿的开采到达产需要一定时间，因此采矿权预估中，假设

２０１４

年金宏矿业矿山

开采达产。 金宏矿业

２０１２

年开始投资设计年加工能力为

５０

万吨浮选项目，浮选项目完工后将二、三级矿进行浮选加工

后对外销售，预计

２０１４

年浮选项目开始投产。 受上述因素影响，金宏矿业

２０１４

年收入将大幅提升。

矿业权预估中，不考虑金宏矿业已投入的固定资产等投资，无形资产投资为购置浮选项目用地支出，流动资金投

入系浮选项目投产所需。

鉴于矿业权评估中使用的折现率一般在

８％－１０％

，本次预估中，对矿业权的折现率采用

９．５％

计算。

经初步估算，金宏矿业矿业权预估值约

４．１７

亿元。 本预案披露的预估数与最终评估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

２

）矿业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ａ．

矿业权风险降低

金宏矿业

２００６

年取得矿业权时为普查阶段的探矿权，金宏矿业取得探矿权后，对该探矿权进行了增加投入，目前已

办理采矿证，且矿山已经投产。

金宏矿业取得矿业权时为普查阶段的探矿权，此时探矿区内勘查工作程度低，不确定因素很多、风险很大，因此，普

查阶段探矿权价值低；

金宏矿业加大勘探投入后转为详查阶段的探矿权，该阶段探矿区内勘查工作程度较高，风险较普查阶段的探矿权

风险大幅降低，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取得采矿权后，矿业权价值将进一步得到提升，矿山投产后，矿业权的风险进一步降低，价值将再次提升。

因此，金宏矿业从取得普查阶段探矿权至建成矿山投产，矿业权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ｂ．

矿石价格上涨

近年来，菱镁矿矿石价格持续上涨，其中菱镁矿矿石价格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上涨幅度约为

３００％

，是导致金宏矿业

所持矿业权预估值增值较高的另一重要因素。

（十一）金宏矿业未来盈利能力说明

随着金宏矿业采选项目投产并正常运营，金宏矿业净利润将得到大幅提高。 目前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

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十二）金宏矿业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海城市环境保护局、海城市国土资源局王石中心

所、海城市马风镇安全生产委员会、海城市马风税务所、海城市地方税务局马风分局分别出具的证明，金宏矿业最近三

年均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金宏矿业除将采矿权作为抵押向浦发银行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外，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质押等情形。

李胜男持有金宏矿业

１００％

股权，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需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情形。

二、 辽宁中兴

１００％

股权基本情况

（一）辽宁中兴概况

公司名称

：

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王家坎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

６

，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６

，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２６４２１

组织机构代码

：

７４７１０１０７－Ｘ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１０３８１２４１５９７６７Ｘ

法定代表人

：

王生

经营范围

：

生产系列耐火材料

、

镁制品

、

五金矿产

、

建材钢材

，

出口中档镁砂

、

合成砂

、

镁质砖

、

轻烧

镁粉等制品

、

进口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零配件

。

（二）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的历史沿革

１

、辽宁中兴前身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历史沿革

（

１

）

１９９４

年海城中兴集团设立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１１

日，鞍山市乡镇企业管理局鞍乡镇企发（

１９９４

）

１４

号文件批复，同意组建以海城市中档镁砂厂为核心的

辽宁海城中兴企业集团公司。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海城市八里镇工贸企业总公司出具《关于成立“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

的批复》八工贸发（

１９９４

）

１３

号文件，同意海城市中档镁砂厂申请成立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海城市

审计师事务所出具海审验资第

２８３

号《核验注册资金公证书》验证，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海城市八里工贸企业总公司出具了注册资信证明书。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在工商局正式注册

成立。

（

２

）

１９９５

年海城中兴集团公有私营

根据中共海城市委、海城市人民政府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发海委发（

１９９５

）

３２

号《关于深化综合体制改制的决定》文件，

海城中兴集团

１９９５

年实施公有私营。 该文件提出： 政府原则上不再以直接投资者身份直接兴办和管理除基础设施、社

会公益事业以外的经营性企业，对现有的市营工业企业、国合商业企业、乡镇企业，要通过变卖、转属、兼并、股份和破

产等方式，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过程。

根据上述文件，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经八里镇人民政府批准，海城市八里镇工贸企业总公司与王生签订《企业公有私营

合同书》，将海城中兴集团的全部资产交给王生使用和经营管理，实行公有私营，期限自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

３０

年，前

１０

年

的资产使用费用为每年

４５

万元。 公有私营前，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按照辽宁省城镇集团资产评估中

心出具的辽集资评字（

１９９５

）

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海城中兴集团的债权债务由王生负责处理。经营期满后，经清产

核资，超过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资产净值的财产产权归属王生所有，低于资产净值部分，由王生补足。企业出售和其他形式的

转制处理时，在同等条件下王生享有优先权。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海城市公证处出具了（

９５

）八海证内字第

１２

号公证书，对该《企业公有私营合同书》进行了公证。

（

３

）

１９９８

年八里镇人民政府将海城中兴集团整体资产出售给王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海城市八里镇人民政府做出《八里镇人民政府关于对中兴集团公司实行公开招标出售的决定》，决

定将海城中兴集团公司向全社会公开招标出售，并制定了《中兴集团公司公开招标出售程序》、《投标和出售运作规则》，

王生以

６００

万元价格中标。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八里镇人民政府与王生签订了《出售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确定八里镇

人民政府将海城中兴集团整体出售给王生的相关事宜。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八里镇法律服务所为本次资产出售出具了《见证书》：经现场审查核实，八里镇人民政府将所属的

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的全部产权转属给王生。 在转属投标的过程中，卖方在投标前，明确了投标细则和投标者在中

标后卖方、买方及原经营者三方应遵守的协议书，又拟定了中标后产权转属协议书。 投标者在认可上述细则和两个协

议的前提下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投标，王生以

６００

万元价格中标。 此次投标合情、合理、真实、合法，投标有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八里镇人民政府于出具八政发（

２０１２

）

１２

号《关于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及辽宁中兴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产权归属的确认》文件，对辽宁中兴集团有限公司的产权关系进行了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海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海经信发［

２０１２

］

５３

号《关于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产权归属

甄别认定的批复》文件，对辽宁中兴集团有限公司的产权关系进行了确认。

（

４

）海城中兴集团注销

为注册成立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王生向海城市八里镇工业办公室申请注销海城中兴集团。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５

日，

海城市八里镇工业办公室以八工发（

２００２

）

２

号《关于注销企业的批复》，同意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等企业注销，该企业

的债权债务由转制后的新设立的企业承担。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在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

注销登记手续。

２

、辽宁中兴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２

年辽宁中兴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王生、王相丰以实物资产出资申请设立海城中兴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对于王生、王相丰出资资产出具辽中惠评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４００５３－１

号《评估报告》。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辽中惠验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７０１４２

《验资报告》，经审验，收到出资方缴纳的注册资本

６

，

５００

万元，其中：王相丰

缴纳

３

，

３１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０６％

，王生缴纳

３

，

１８１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８．９４％

，全部为实物出资。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辽宁中

兴领取了营业执照。 辽宁中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王相丰

３

，

３１９ ５１．０６％

王生

３１

，

８１ ４８．９４％

合计

６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海城中兴矿业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２

）

２０１２

年辽宁中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辽宁中兴召开股东会，同意王相丰将所持中兴矿业集团

５１．０６％

的股权转让给其母亲李雅君。同日，

王相丰与李雅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中兴矿业集团

５１．０６％

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李雅君。 就本次股权转让，辽宁中

兴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辽宁中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李雅君

３

，

３１９ ５１．０６％

王生

３

，

１８１ ４８．９４％

合计

６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

１

）合成材料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海城市中兴镁质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王家坎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

３

，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６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２６４５６

组织机构代码

：

２４１５２５１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１０３８１２４１５２５１１５

法定代表人

：

王生

经营范围

：

制造合成砂

、

干打补炉料

、

喷涂料

、

镁钙砂

、

高铁砂

、

镁砂

、

轻烧镁粉及高档镁质砖

系列

（

２

）合成材料公司历史沿革

ⅰ．

合成材料公司设立

合成材料公司系由辽宁中兴、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王威共同以实物出资设立，成立时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辽宁中兴、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

王威所出资资产出具辽中惠评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４００５３－２

号《评估报告》。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出资予以验证，并出具了辽中惠验字［

２００１

］

０７０１４３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合成材料公司取得了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合成材料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辽宁中兴

７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２

李荣深

１０９．３０ １０．９３％

３

李雅君

９２．５０ ９．２５％

４

王威

２７．７１ ２．７７％

５

宋春华

２１．７３ ２．１７％

６

李庆利

１９．４０ １．９４％

７

姚崇礼

１５．６８ １．５７％

８

吴素芳

１３．６８ １．３７％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ⅱ．

合成材料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合成材料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合成材料公司以货币形式增加注册资本

２

，

６００

万元，其中：辽宁中

兴认缴

１

，

８２０

万元，李荣深认缴

２８４．１８

万元，李雅君认缴

２４０．５

万元，宋春华认缴

５６．４２

万元，李庆利认缴

５０．４４

万元，吴素芳

认缴

３５．６２

万元，姚崇礼认缴

４０．８２

万元，王威认缴

７２．０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海城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海中惠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５９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合成材料公司取得了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合成材料公司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辽宁中兴

２

，

５２５．００ ７０．００％

２

李荣深

３９３．４８ １０．９３％

３

李雅君

３３３．００ ９．２５％

４

王威

９９．７３ ２．７７％

５

宋春华

７８．１５ ２．１７％

６

李庆利

６９．８４ １．９４％

７

姚崇礼

５６．５０ １．５７％

８

吴素芳

４９．３０ １．３７％

合计

３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ⅲ．

合成材料公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合成材料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李荣深、李雅君、王威、宋春华、李庆利、姚崇礼、吴素芳等

７

位股东将

其所持全部合成材料公司股权转让给辽宁中兴。 同日，李荣深等

７

人分别与辽宁中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合成材料公司完成该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合成材料公司成为辽宁中兴全资子公司。

４

、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

（

１

）镁质砖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海城市中兴高档镁质砖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

：

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王家坎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２１０３８１００９１２６４１３

组织机构代码

：

２４１５９２４１－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２１０３８１２４１５９２４１４

法定代表人

：

王生

经营范围

：

生产高档镁质砖系列

、

高纯镁质合成砂系列

（

２

）镁质砖公司历史沿革

ⅰ．

镁质砖公司设立

镁质砖公司系由辽宁中兴、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王威共同以实物出资设立，成立时注

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于辽宁中兴、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

王威所出资资产出具辽中惠评字［

２００１

］第

０４００５３－３

号《评估报告》。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辽宁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镁质砖公司出资予以验证，并出具了辽中惠验字［

２００１

］

０７０１４４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镁质砖公司取得了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镁质砖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辽宁中兴

８４０．００ ５６．００％

２

李荣深

３５０．００ ２３．３３％

３

李雅君

８０．００ ５．３３％

４

宋春华

７０．００ ４．６８％

５

李庆利

５０．００ ３．３３％

６

王威

５０．００ ３．３３％

７

姚崇礼

４０．００ ２．６７％

８

吴素芳

２０．００ １．３３％

合计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ⅱ．

镁质砖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镁质砖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以货币形式增加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其中：辽宁中兴认缴

３０６．４

万

元，李荣深认缴

１０２．６５２

万元，李雅君认缴

２３．４５２

万元，宋春华认缴

２０．５９２

万元，李庆利认缴

１４．６５２

万元，吴素芳认缴

５．８５２

万元，姚崇礼认缴

１１．７４８

万元，王威认缴

１４．６５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海城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予以验证，并出具了海中惠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８２

号验资

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镁质砖公司取得了海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镁质砖公司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辽宁中兴

１

，

１４６．４０ ５７．３２％

２

李荣深

４５２．６５ ２２．６３％

３

李雅君

１０３．４５ ５．１７％

４

宋春华

９０．５９ ４．５３％

５

李庆利

６４．６５ ３．２３％

６

王威

６４．６５ ３．２４％

７

姚崇礼

５１．７５ ２．５９％

８

吴素芳

２５．８５ １．２９％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ⅲ．

镁质砖公司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镁质砖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李荣深、李雅君、王威、宋春华、李庆利、姚崇礼、吴素芳等

７

位股东将其

所持全部公司股权转让给辽宁中兴。 同日，李荣深等

７

人分别与辽宁中兴签订权转让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镁质砖公司完成该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辽宁中兴持有镁质砖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关于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历史沿革的说明

（

１

）辽宁中兴设立时出资资产权利瑕疵及解决

辽宁中兴

２００１

年设立时，王生、王相丰以其购买的海城中兴集团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土地使用权、矿山

开采权等部分实物资产出资，海城中兴集团注销，用于本次出资资产（含对子公司的出资）之外的原海城中兴集团资产

和负债全部由中兴矿业集团继承。 王相丰用于出资的资产中，部分土地使用权为国有划拨土地及集体建设用地，虽然

该等土地实际由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占用并使用，但未及时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相应的权属证书。截止本预案签署日，

王相丰补缴了该等土地的出让金，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已取得该等土地的权属证书。

（

２

）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的委托持股及解除

自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王生收购海城中兴集团整体产权后，海城中兴集团的产权实际由王生所有并实际经营，但未及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２００１

年为成立辽宁中兴、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受当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不得少于

２

人规定的限制，王生与王

相丰（王相丰系王生之子）、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王威等

８

位自然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签订了

《资产分割协议》，以资产无偿赠送方式委托王相丰等人代为持有辽宁中兴、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的股权。 《资产

分割协议》约定：王生自愿将其拥有的海城中兴集团部分资产（合计

５０

，

７２４

，

９０７．００

元）分别无偿赠送给上述

８

位自然人。

此后王生、王相丰以资产对海城中兴矿业有限公司出资、另七位自然人以受赠资产对海城中兴矿业有限公司各子公司

出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增资时，各自然人股东系以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所分配的利

润出资。

为解除委托持股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王生与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王威等

７

人分别

签订《资产分割协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

１

）李荣深等

７

人以获赠资产出资而取得的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的

股权的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收益权、处分权、清算资产分配权）归属王生所有；李荣深等

７

人应根据王生

的要求，随时将该等股权无偿转让给王生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合成材料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２６００

万元人

民币时，由王生以李荣深名义认缴

２８４．１８

万元，以李雅君名义认缴

２４０．５

万元，以宋春华名义认缴

５６．４２

万元，以李庆利

名义认缴

５０．４４

万元，以吴素芳名义认缴

３５．６２

万元，以姚崇礼名义认缴

４０．８２

万元，以王威名义认缴

７２．０２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镁质砖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时， 王生以李荣深名义认缴

１０２．６５２

万元， 以李雅君名义认缴

２３．４５２

万

元，以宋春华名义认缴

２０．５９２

万元，以李庆利名义认缴

１４．６５２

万元，以吴素芳名义认缴

５．８５２

万元，以姚崇礼名义认缴

１１．７４８

万元，以王威名义认缴

１４．６５２

万元；（

３

）增资前后，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王威代为王

生持有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的股权的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收益权、处分权、清算资产分配权）均归

属王生所有。 （

４

）王生指定，各代为其持有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股权的股东将所代持的全部合成材料公司、镁

质砖公司股权转让给辽宁中兴。

对于上述委托持股事项，李荣深、李雅君、宋春华、李庆利、吴素芳、姚崇礼及王威等

７

人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和

１１

日签署声明书，辽宁省海城市公证处对上述

７

名代持股东签署声明书的过程进行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

（

３

）王相丰代持辽宁中兴股权的说明

王相丰系王生之子，

２００１

年取得了为王生所代持的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辽宁中兴代持股份的清理规范过程中，根

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王生与王相丰签订的《资产分割协议补充协议》，王生与王相丰解除委托代持关系，王生指定王相丰将

其所代持辽宁中兴股权全部转让给王生的妻子李雅君。

对于上述委托持股事项，王相丰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署声明书，辽宁省海城市公证处对王相丰签署声明书的过程进

行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

（

４

）相关政府部门对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历史沿革的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海城市人民政府出具《海城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对辽宁海城中兴集团改制及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设立、历次股权变动和规定确认的请示》（海政发［

２０１２

］

４８

号），认为：辽宁海城中兴集团公司的改制及辽宁中兴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设立、历次股权变动，合法、有效。

（

５

）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股权无偿转让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辽宁中兴股东王相丰将其所持辽宁中兴

５１．０６％

股权无偿转让给其母亲李雅君，因本次股权系解除为王

生所代持股权，因此通过无偿方式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自然人股东将其所处合成材料公司、镁质砖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辽宁中兴。

本次股权转让实际是解除该等自然人为王生所代持股权，因此通过无偿方式转让。

（三）辽宁中兴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辽宁中兴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辽宁中兴之子公司海城市中兴高温炉料开发有限公司、海城市东燃镁矿有限公司、辽宁中兴贸易有限公司和辽

宁中兴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长期无实际经营，目前正在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海城市东燃镁矿有

限公司在辽沈晚报刊登了注销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海城市中兴高温炉料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中兴贸易有限公司和

辽宁中兴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在辽沈晚报刊登了注销公告。 因此，本次交易未将上述

４

家公司股权包括在辽宁中兴资

产范围。

（四）辽宁中兴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辽宁中兴是国家经贸委等部委认定的国家大型企业、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单位、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生产出

口镁质耐火材料的科技型骨干企业，拥有多台国内先进的专用生产与科研设备，包括超高温隧道窑

４

条、

４００～１

，

０００

吨压

砖机

２７

台， 具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和检测手段。 辽宁中兴具备年生产

２５

万吨定型与不定形系列产品的能力， 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２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２０１０

年，辽宁中兴生产散状料及镁质砖约

９．１

万吨，实现收入

２７

，

１６１．４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辽宁中兴生产散状料及镁质砖

约

１１．７

万吨，实现收入

３０

，

９１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辽宁中兴生产散状料及镁质砖约

２．５

万吨，实现收入

４

，

９２０．６０

万元。

（五）辽宁中兴主要财务数据

辽宁中兴的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８

，

４２７．５８ ３７

，

４２１．６９ ３５

，

１１５．１３

总负债

１９

，

４１７．１１ １８

，

４３８．５０ １７

，

７５４．５７

净资产

１９

，

０１０．４７ １８

，

９８３．１９ １７

，

３６０．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９

，

０１０．４７ １８

，

９８３．１９ １７

，

３６０．５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

，

９２０．６０ ３０

，

９１１．２８ ２７

，

１６１．４８

营业成本

４

，

１９４．９４ ２４

，

５４８．０８ ２１

，

６１４．７４

营业利润

－３２０．２５ １

，

２７１．８４ １

，

６０４．０４

利润总额

２６．０８ １

，

９１４．５３ １

，

７０６．７２

净利润

２７．２８ １

，

６２２．６３ １

，

４４８．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７．２８ １

，

６２２．６３ １

，

４４８．９７

注：

①

上述数据尚未经审计；

②

因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严峻，钢铁、水泥、玻璃等耐火材料下游行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

大，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对耐火材料的需求降低，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耐火材料行业收入整体下降，因此辽宁中兴

２０１２

年一季

度业绩出现下滑。

（六）辽宁中兴及子公司主要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

１

）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现持有

１１

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全部为出让土地。

序号 土地权利人 土地证使用编号 使用权类型 面积

（

㎡

）

１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３

）

第

１５８

号 出让

４

，

０８１

２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３

）

第

１５９

号 出让

６

，

２３２

３

合成材料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３

）

第

２４２

号 出让

６９

，

２４０

４

合成材料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３

）

第

２４３

号 出让

１４

，

９４２

５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０３１

号 出让

８

，

８９１

６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０３２

号 出让

３４

，

９９６

７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１１

号 出让

７

，

０７４

８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１２

号 出让

２

，

４０６

９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１３

号 出让

１

，

７３５

１０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１４

号 出让

１８

，

３２７

１１

镁质砖公司 海城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２１５

号 出让

１

，

４３４

２

、房屋

（

１

）辽宁中兴及其子公司现持有

３２

份房屋所有权证书。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所有权人 面积

（

㎡

）

１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３

号 镁质砖公司

１３

，

２２０．５５

２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４

号 镁质砖公司

３５８．３８

３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５

号 镁质砖公司

１８５．９２

４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６

号 镁质砖公司

９４０．４６

５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７

号 镁质砖公司

２

，

２９０．３７

６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８

号 镁质砖公司

３４０．７０

７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１９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３３２．８

８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０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７０５．３

９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１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８７９．２

１０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２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

，

４８５

１１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３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６６０．７

１２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４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

，

１３３．１

１３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５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８８８

１４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６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９２．４

１５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７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

，

０７０．８

１６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８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７９７

１７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２９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５６９

１８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０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４９３２．７

１９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１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２１４．４

２０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２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３８８．４

２１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３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

，

０７５．９

２２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４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７６６．７

２３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５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２

，

７３０

２４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６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２

，

６０２．３

２５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３７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２

，

９４９．７５

２６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７１

号 镁质砖公司

１

，

８９６

２７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７２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１

，

３１４．４

２８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７３

号 镁质砖公司

１５０．１

２９

房字第

０５０００７４

号 镁质砖公司

５７．５

３０

村房字第

ＬＢ－０８０－０２５２

号 合成材料公司

５

，

６９６．６０

３１

房权证字第

ＬＢ－０８０－６３２３

号 镁质砖公司

８４６．８１

３２

房权证字第

ＬＢ－０８０－６３２４

号 镁质砖公司

１

，

０７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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